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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3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令   通傳營字第 09605030250 號 

修正「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二。 
 附「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二 

主任委員 蘇永欽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二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3 日通傳營字第 09605030250 號令修正 
第四十二條之一  經營者以其自行編列之簡碼或經主管機關核配之電信號碼提供用戶撥接下載

影視、圖像、音訊、數據或簡訊者，應於接通後先向用戶告知計費方式，並提示

若不同意應即停止使用，始得開始計費。 
  經營者與其他機構合作提供前項服務者，應就其合作對象、合作方式及使用

之簡碼或電信號碼，於提供服務前七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經營者於提供第一項服務之日起，應就其服務內容每日進行測試並保存曾測

試紀錄一個月供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命經營者配合測試提

供服務之電信終端設備。 
  經營者之服務內容與經主管機關備查事項不符者，應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

停止該項服務之提供。 
第四十九條之二  經營者應核對及登錄其用戶之資料，經載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查後始得

開通，並至少保存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營者應提供

之。 
  前項用戶之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第二證件號碼、地址及所指配

號碼等資料。 
  前項證件號碼，於法人申請時，指營利事業登記證號及代表人身分證號；於

自然人申請時，指身分證號及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件證號。 
  第一項用戶資料之載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日內完成之。 

 


